
 

 

 

教人函〔2020〕378 号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关于做好 2020 年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

推荐工作的通知 
 

各省属高校，厅直属单位（学校）： 

现将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

科学技术协会关于做好 2020 年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选拔工作

的通知》（豫人社函[2020]171 号）转发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，请按要求认真组织实施。 

一、推荐范围及名额 

一般从符合条件的市（厅）级学术技术带头人中推荐人选，

特别优秀的可不受此限制。已入选“333 人才工程”“555 人才工程”

“811 青年人才工程”省级及以上学术技术带头人不再推荐。 

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分配的名额（附件 2）推荐人选，附属医

院名额不得挤占。为确保推荐人选质量，省教育厅在审核各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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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的推荐人选时，对于不符合推荐条件的人选予以退回，空出

的指标不再递补。根据《河南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〈关于鼓

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若干政策〉的通知》

（豫人才〔2020〕1 号）和省委组织部等 4 部门《关于做好激励

引导专家人才在疫情防控一线担当作为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豫组

通〔2020〕3 号）精神，此次选拔对两类人才给予倾斜：一是参

与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一线工作且符合选拔条件的专家人才，可

享受一次不受指标限制，单独申报，优先评选的政策；二是各地、

各单位可在分配的申报指标数外，多申报 1 名扎根大别山区、伏

牛山区、太行山区、黄河滩区等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，符合选拔

条件的优秀人才。 

二、推荐程序 

各单位推荐人选必须经过专家评议和公示程序（涉密人员可

不公示），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推荐人选提交纪检监察部门审

核同意后报省教育厅。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各单位推荐人选进行

评选，经公示无异议后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。 

三、报送材料 

（一）书面材料。综合报告 2 份。内容包括人选推荐情况、

专家评议情况、公示情况等，并附专家评议结果汇总表。综合报

告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省教育厅，并注明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（电

话、传真、电子信箱）。 

（二）电子数据。通过“河南省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选拔管理



— 3 — 

系统”http://expert.hnzjgl.gov.cn/login 报送。《河南省高层次专

业技术人才选拔管理系统使用手册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）》

请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网站 http://hrss.henan.gov.cn“专业技

术 人 才 ” 专 栏 ， 或 河 南 省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公 共 服 务 平 台

http://www.hnzjgl.gov.cn 查阅。各单位的具体经办同志要认真学

习系统使用方法，指导申报人员正确填报，严格审核，确保报送

的数据信息规范详实。 

指标外推荐人选须在综合报告中注明，并在“高层次人才选拔

管理系统”中提交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或扎根艰苦边远地区的证明

材料。其中，推荐抗疫一线人选时，推荐单位要与当地卫健委沟

通核实，确认人选是否为抗疫一线人员，避免无效申报；事业单

位专业技术人选须在系统中提交最新的岗位变动审批表或岗位

变动审批花名册，证明推荐人选在专业技术岗位。 

（三）报送时间。书面材料和电子数据均须在 2020 年 9 月 21

日前提交。书面材料通过邮政快递寄至省教育厅人事处（地址：

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 11 号 D727 室；收件人：仝颖凯），同时

扫描成 PDF 文档发送指定邮箱。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，人才选

拔管理系统接收端口将关闭。 

联 系 人：张志海  仝颖凯 

联系电话：0371-69691691 

电子邮箱：jytrcgz@163.com 

 

mailto:jytrcgz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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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河南省

财政厅 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关于做好 2020 年河南

省学术技术带头人选拔工作的通知》（豫人社函

[2020]171 号） 

2.2020 年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

 

 

 

2020 年 9 月 4 日 

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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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20 年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推荐名额 
分  配  表 

推荐单位 推荐名额（个） 

郑州大学 9（其中附属医院 4 名） 

河南大学 5（其中附属医院 2 名） 

河南科技大学 3（其中附属医院 1 名） 

河南理工大学 2 

河南工业大学 2 

河南农业大学 2 

河南师范大学 2 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 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 

河南中医药大学 5（其中附属医院 3 名） 

郑州轻工业大学 2 

中原工学院 2 

河南工程学院 2 

河南科技学院 2 

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2 

新乡医学院 5（其中附属医院 3 名） 

信阳师范学院 2 

周口师范学院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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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单位 推荐名额（个） 

许昌学院 2 

南阳师范学院 2 

洛阳师范学院 2 

商丘师范学院 2 

安阳师范学院 2 

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2 

洛阳理工学院 2 

河南城建学院 2 

河南工学院 2 

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2 

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1 

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1 

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1 

说明：省教育厅直属单位（学校）、河南大学附属中学、河南师范大
学附属中学如有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才，限推荐 1 人。


